
证券代码：001212        证券简称：中旗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5

转债代码：127081        债券简称：中旗转债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进展 

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海南羽明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陈耀民先生保证向本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特别提示： 

1、2025 年 3 月 31 日，海南羽明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羽

明华”）与陈耀民先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2025 年 7 月 22 日，海南羽明

华与陈耀民先生签署了《陈耀民与海南羽明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中旗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本

次《补充协议》针对原《股份转让协议》中“转让股份数量、股份转让总价款”

等部分条款内容作出重新约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旗新材”“公司”）控股股东为广东星空科技装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星空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贺荣明先生。星空科技与陈耀民签署

了《一致行动协议》，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将进一步巩固星空科技及其一致行

动人对公司的控制权。本次协议转让的进展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应控制权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或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进行合

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

让过户相关手续。本次协议转让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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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3 月 31 日，星空科技与公司股东海南羽明华、周军先生、青岛明琴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转让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星空科技拟协议收购转让方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97%。同日，

星空科技的一致行动人陈耀民先生与海南羽明华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陈耀

民先生拟协议受让海南羽明华持有的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1%，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股份转

让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25 年 6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

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深交所已完成对转让

方海南羽明华、周军、青岛明琴与受让方星空科技提交的股份协议转让申请材料

的合规性审查，并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星空科技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占总股

本的 23.74%（受可转债转股稀释影响，股份比例相应调整）。 

2025 年 6 月 19 日，星空科技与海南羽明华、周军先生签署《表决权放弃及

控制权稳定相关事项之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海南羽明华在协议约定期

限内放弃其所持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协议生效后，星空科技持有公司 23.35%的

有效表决权，周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5.11%的有效表决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表决权放弃及控制权稳定相关事项

之协议〉暨公司完成控制权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为星空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贺荣明先

生。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进展及签署补充协议情况 

近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海南羽明华与星空科技一致行动人陈耀民先生

签署了《补充协议》，对原《股份转让协议》中“转让股份数量、股份转让总价

款”等部分条款内容作出重新约定。 

（一）转让股数调整情况 



股东名称或姓

名 

《补充协议》签署前 本次变动情况 协议转让完成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海南羽明华 17,104,440 9.35% -9,334,300 7,770,140 4.25% 

周军 25,818,975 14.12% - 25,818,975 14.11% 

熊宏文 1,820,000 1.00% - 1,820,000 0.99% 

合计 44,743,415 24.47% -9,334,300 35,409,115 19.35% 

星空科技 42,698,485 23.35% - 42,698,485 23.33% 

陈耀民 - - 9,334,300 9,334,300 5.10% 

合计 42,698,485 23.35% 9,334,300 52,032,785 28.43% 

注 1：《补充协议》签署前持股比例以 2025 年 6 月 18 日总股本 182,874,555 股计算；

协议转让完成后持股比例以 2025 年 7 月 21 日总股本 183,023,996 股计算。 

注 2：2025 年 6 月 19 日至 2025 年 7 月 21 日期间，“中旗转债”累计转股数量为 149,441

股，上述主体持股比例对应被动稀释。 

注 3：表中数据具体以实际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后为准，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

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陈耀民 

乙方：海南羽明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标的股份数量 

甲方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份比例变更为 5.10%，具体标的股份数量变更为

9,334,300 股。 

3、转让价款 

甲方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转让总价款变更为 327,969,964.80 元（除

本补充协议特别说明外，本补充协议所述转让款金额均为税前金额，以下简称“转

让总价款”），对应每股交易的平均价格变更为 35.13600 元，系按照 2025 年 7

月 21 日目标公司股票收盘价 39.04 元/股的 90%确定。 

4、股份转让价款支付 

甲方双方一致同意本次转让价款支付方式相应调整如下： 

4.1 首期股份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确认，在本次交易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意见（确认意见

确认的允许转让股份数量为本次交易项下甲方拟购买的全部股份数量）后，乙方

应配合甲方至中证登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过户登记

确认书（如有）（“标的股份过户”），双方在中证登深圳分公司柜台完成标的

股份过户登记的当日甲方应将首期股份转让价款（即 210,000,000 元）支付至如

下所示乙方指定收款账户。 

乙方账户： 

户名：海南羽明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高明支行 

账户号：44454101040014901 

4.2 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在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后的 180 个自然日内，甲方

将第二期股份转让价款（即 22,905,315 元）支付至第 3.1 条所列示的乙方指定收

款账户。 

4.3 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在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后 360 个自然日内，甲方将

第三期股份转让价款（即 95,064,650 元）支付至第 3.1 条所列示的乙方指定收款

账户。 

5、生效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或其有权代表）完成对本补充协议的签署后正式成立并

生效。 

6、附则 

本补充协议为《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与《股份转让协议》

约定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有约定的，以《股份转让协

议》的约定为准。 

四、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尚在履行的承诺的情形，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本次交易事项是否能够最

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陈耀民与海南羽明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中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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